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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二五年三月五日                   文件 S W Y C  7 / 2 0 2 5  

討論文件           

 

 

沙田區議會  

社會福利及青年委員會  

 

 

陳壇丹先生提問  

 

有關支援沙田區內高端人才及其子女 事宜  

 

 “近幾年，受人 口老齡化、少子 化及人口外流影響，香港面臨

勞動力短缺的問題，港府亦陸續有吸引人才的措施出台。根據《行

政長官 2 0 2 4 年施政報告》，港府將打造 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，

統籌推進教育、科技、人才融合發展。這是繼《行政長官 2 0 2 2 年

施政報告》提出「招商引才  提升競爭力」和《行政長官 2 0 2 3 年

施政報告》強調「搶人才  留人才」後，香港再次明確表示要吸引

人才來港。  

 

 在二零二二年，行政長官李家超於任內首份《施政報告》中推

出「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」 (「高才通計劃」 )，以及優化現有多項

人 才 計 劃 機 制 ， 包 括 「 優 秀 人 才 入 境 計 劃 」 和 「 輸 入 內 地 人 才 計

劃」，旨在吸引更多內地及世界各地的人才來港發展，令香港百花

齊放，亦為國家高質量發展作出新貢獻。  

 

 「 高 才 通 計 劃 」自 二 零 二 二 年 十月 二 十 八 日 推 出以 來 ， 截 至

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，累計收到 11 5  4 5 7 宗申請，其中 9 1  

2 2 4 宗已獲批，獲批率約 8 0 %，顯示出「高才通計劃」對全球人才

具 有 強 大 的 吸 引 力 。 據 悉 其 中 不 少 來 港 人 才 均 帶 着 年 幼 子 女 來 港

定 居 ， 然 而 在 未 來 隨 着 外 來 人 口 不 斷 輸 入 ， 亦 引 伸 出 一 系 列 非 本

地人才子女來港定居、教育及其他福利方面的問題。  

 

為更好協助非本地高端人才與家人來港生活，本 人有以下提

問：  

 

( a )  請 提 供 近 五 年 內 到 沙 田 區 工 作 或 居 住 的 優 才 或 專 才 人

口變化的統計數據。  



(二) 

 

( b )  請闡述沙田區內高端人才子女的升學 及就學情況。  

 

( c )  請問區內在教育、社交及生活方面，能夠提供哪些具體

支援措施予高端人才子女去適應在港的生活 ？  

  

( d )  沙田區本身已有香港科學園及香港體育學院，是十分宜

居的行政區。請問未來是否會 在區內興建人才公寓及人

才支援中心，設立人才高地以提升沙田區的人才吸引力

和競爭力？”  

 

勞工及福利局 (勞福局 )的綜合回覆  

 

由 二 零 二 二 年 十 二 月 底 至 二 零 二 五 年 一 月 底 ， 各 項 人 才 入 境 計 劃

共收到逾 4 4 萬宗申請，當中逾 2 8 萬宗獲批，約 1 9 萬名人才抵

港，部份人才攜同家眷來港落戶，累計有約 1 2 萬名獲批申請人的

配偶和 1 8 歲以下子女抵港。其中，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 (高才通

計劃 )共收到約 1 2 萬宗申請，當中逾 9 5  0 0 0 宗獲批，約 7 9  0 0 0 名

高才抵港，部份人才攜同約九萬名配偶和 1 8 歲以下子女抵港。  

  

勞 福 局 轄 下 的 香 港 人 才 服 務 辦 公 室 (人 才 辦 )一 直 致 力 為 來 港 人 才

及 隨 行 家 人 提 供 全 方 位 的 一 站 式 支 援 服 務 ， 涵 蓋 不 同 生 活 範 疇 ，

協助他們適應香港的生活。  

  

人 才 辦 設 有 線 上 平 台 ( w w w. h k e n g a g e . g o v. h k )， 為 有 意 或 已 來 港 人

才及隨行家人提供在港生活的全方位資訊，涵蓋 子女教育、就業、

住 宿 、 醫 療 等 不 同 生 活 範 疇 ， 人 才 亦 可 經 由 平 台 向 人 才 辦 或 超 過

8 0 位來自不同界別的指定合作夥伴提出查詢及支援服務要求。有

需要時，人才辦會把查詢及支援服務要求轉介相關決策局 /部門跟

進。  

  

人 才 辦 亦 舉 辦 圍 繞 不 同 生 活 主 題 的 研 討 會 及 工 作 坊 ， 邀 請 專 家 或

業 界 人 士 為 人 才 及 隨 行 家 人 講 解 與 他 們 生 活 息 息 相 關 的 課 題 ， 並

舉辦粵語學習班，協助他們與本地社群溝通，同時推出「人才義工

計劃」，聯繫不同非政府機構、合作夥伴及企業，為來港人才提供

多 元 化 的 義 工 服 務 機 會 ， 讓 有 心 貢 獻 社 會 的 人 才 按 才 華 和 興 趣 發

揮 所 長 ， 加 深 對 社 區 的 認 識 及 加 強 與 本 地 社 群 的 溝 通 ， 拓 展 社 交

網絡，增強他們對香港的歸屬感。  



(三) 

  

不 少 人 才 家 長 十 分 關 注 來 港 後 子 女 的 教 育 安 排 ， 人 才 辦 一 直 與 教

育 局 及 教 育 界 緊 密 合 作 ， 為 人 才 提 供 實 用 資 訊 及 適 切 支 援 ， 例 如

網 站 刊 載 本 地 教 育 及 升 學 資 訊 ， 以 便 人 才 家 長 了 解 情 況 ； 去 年 便

舉 辦 了 四 場 與 香 港 教 育 相 關 的 研 討 會 ， 從 幼 兒 教 育 到 中 學 課 程 ，

更 參 加 了 兩 場 學 界 教 育 展 ， 透 過 設 立 展 位 ， 介 紹 人 才 辦 的 支 援 服

務，並解答參加者的查詢。  

  

在當前房屋供應偏緊的情況下，香港市民的住屋需求亦十分殷切，

政 府 必 須 優 先 照 顧 ， 因 此 政 府 暫 無 計 劃 在 各 區 興 建 人 才 公 寓 予 所

有來港發展的人才入住。然而，個別政策局或部門有支援措施，以

重 點 吸 納 從 事 其 行 業 的 外 來 人 才 ， 例 如 現 時 香 港 科 學 園 已 設 「 創

新斗室」為創科人才提供住宿支援，以吸引創科人才落戶香港。  

  

由 於 各 項 人 才 入 境 計 劃 是 全 港 性 而 非 地 區 性 的 政 策 ， 勞 福 局 並 無

備 存 有 關 沙 田 區 的 分 項 數 據 。 人 才 辦 所 提 供 的 支 援 服 務 亦 涵 蓋 所

有來港人才及隨行家人，並無分區安排。  

 

教育局的回覆  

 

提問 ( b )  

 

教育局為所有合資格入讀本港公營學校的六至 1 5 歲兒童，包括經

各 項 人 才 輸 入 計 劃 獲 准 逗 留 人 士 的 受 養 人 來 港 入 讀 中 小 學 的 學

生，提供學位安排支援服務，讓他們接受免費小學和中學教育。教

育 局 網 站 及 轄 下 的 四 個 區 域 教 育 服 務 處 ， 備 有 學 校 資 訊 及 學 位 安

排 支 援 服 務 常 見 問 題 ， 以 供 參 閱 ， 並 會 為 有 需 要 和 合 資 格 兒 童 提

供 學 位 安 排 服 務 。 家 長 亦 可 參 考 教 育 局 網 頁 的 分 區 學 校 名 冊 ， 以

及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網頁所載的《小學概覽》或《中學概

覽》，按需要直接聯絡個別學校，為子女遞交入學申請。  

 

教 育 局 一 直 致 力 協 助 新 來 港 兒 童 (包 括 經 各 項 人 才 輸 入 計 劃 獲 准

逗 留 人 士 的 受 養 人 來 港 入 讀 中 小 學 的 學 生 )適 應 本 港 的 學 習 生 活

及 融 入 社 區 ， 為 他 們 提 供 支 援 服 務 ， 其 中 包 括 向 取 錄 新 來 港 兒 童

的公營學校及直接資助計劃學校提供「校本支援計劃津貼」，讓學

校 能 夠 因 應 這 些 兒 童 的 需 要 而 靈 活 安 排 各 項 校 本 支 援 服 務 ， 例 如

開設課餘補習班和籌辦迎新活動 /輔導課程 /課外活動。透過不同人

才 輸 入 計 劃 獲 准 逗 留 人 士 的 受 養 人 ， 均 可 受 惠 於 上 述 支 援 服 務 。



(四) 

同 時 ， 教 育 局 亦 鼓 勵 教 師 多 關 注 有 關 新 來 港 兒 童 的 需 要 和 適 應 情

況，在課堂內外為他們提供適切的支援。  

 

根據現行安排，獲准以受養人身分來港居住的人士 (包括但不限於

各項人才輸入計劃的成功申請人的受養人 )，在港就學無須事先取

得 入 境 事 務 處 處 長 批 准 ， 他 們 可 以 選 擇 入 讀 不 同 資 助 模 式 的 中 小

學 ， 而 學 校 在 取 錄 有 關 受 養 人 入 讀 中 小 學 亦 無 須 向 教 育 局 申 報 。

因此，政府 (包括教育局 )沒有備存有關「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」的

受養人在港就學的統計數據。  

 

 

 

沙田區議會秘書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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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二五年二月  

 


